國立屏東大學114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報名表附件三

	報名編號
	（由承辦單位填寫）
	收件時間
	


下表由報名人員自行填寫：						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姓名
	
	現服務
機關
	
	相片黏貼處
請實貼2吋脫帽
半身正面照片

	身分證
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職稱
	
	

	出生
年月日
	    年   月   日
	性別
	男
女
	服務
年資
	年
	

	通訊
地址
	
	

	電話
	宅：(　 )
	手機
	

	
	公：(　 )
	E-mail
	

	最高
學歷
	大學(院)
	系
所
	畢業
年月
	    年   月

	報名
班別
	請勾選
	1.假日班(一)：114年06月28日(六)～114年09月20日(日)，每週六、日上課。每天上課8小時，上課時段08:30~12:30、13:30~17:30。
2.假日班(二): 114年09月27日(六)～114年12月20日(日)，每週六、日上課。每天上課8小時，上課時段08:30~12:30、13:30~17:30。 

	報名
資格
	請擇一勾　選
	幼兒園教師，教師證號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，請檢附相關證書。

	
	
	幼兒園教保員，請檢附相關證書。

	請黏貼身分證影本
	


（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）


	


（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）



	申請人簽　章
	本人證明上述所填資料及提供之佐證文件皆與事實相符，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，則自願放棄受訓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，特此簽名以示負責。

簽名：



在職證明書附件四

茲證明下列人員在本園(所)擔任教學或教保工作，且現仍在職無誤：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  年  月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
	職稱
	□教師
□教保員
	任職起訖年月
	

	任職
時間
	教學年資合計　　年　　月
（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，至   年   月   日止）

	相關佐證文件（請列述）







服務單位所屬縣市：						
服務單位立案文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號
服務單位全銜：							
園所地址：
園長/負責人：								

以上證明作為報名國立屏東大學114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使用，如有不實或偽造者，申請人及服務單位應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（請蓋關防）








中華民國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[bookmark: _Toc410920491]
服務年資證明一覽表附件五

茲證明本人曾於下列園(所)任職(服務年資證明應由服務之幼兒園開立，及檢附勞工保險局核發之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證明文件，並均應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確認其服務事實，以供查核。)：
	服務起訖日期
	服務園(所)資料
	服務年資

	年 月 至 年 月
	所在縣市
	園(所)名稱
	年 月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以上證明作為報名國立屏東大學「114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」使用，如有不實或偽造者，報名人員及服務單位應負一切法律責任。

申請人簽名：　　          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地址：900屏東市林森路1號
收件者：國立屏東大學-屏師校區
推廣教育中心(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)收

114年度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
報名專用資料袋封面

	姓名
	

	服務單位
	

	應檢附資料

	1
	· 報名表，請勾選報名班級(□假日班一) (□假日班二) (附件三)

	2
	· 黏貼照片1張(最近一年內2吋半身脫帽正面相片) 

	3
	· 最高學歷之畢業證書影本1份

	4
	· 教師或教保員證明影本(請檢附合格教師證或教保員資格之證明)

	5
	· 現職在職證明書正本(附件四)

	6
	· 服務年資一覽表及相關證明(服務年資證明應由服務之幼兒園開立，及檢附勞工保險局核發之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證明文件，並均應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確認其服務事實。) (附件五)



[bookmark: _Toc410920497]



國立屏東大學推廣教育班學員請假單附錄一


填單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姓名
	
	班別
	114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

	請假
期間
	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  共    節

	假別
及
事由
	

	承辦人員
	
	中心
主任
	



· 填妥請假單後請交給承辦人員，或以電子郵件傳送到tsaiyen@mail.nptu.edu.tw信箱
16
